西安市雁塔区公产管理所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信息

一、主要职责：

我单位成立于1974年11月，其前身为西安市郊区革委会公产管理所。后于1980年3月西安市郊区区域划分以后，区域划归雁塔区，即现为雁塔区公产管理所。主要负责区机关家属院房地产产权产籍及其它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负责区机关住房普查、建档、统计工作。负责区机关家属院的维护、修缮及管理工作。

二、决算单位构成：

西安市雁塔区公产管理所设行政单位0个；事业单位1，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0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1个、经费自理事业单位0个。纳入2017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行政单位

	2
	
	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3
	西安市雁塔区公产管理所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
	
	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三、人员情况：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0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20人。实有人数17人，其退休人员6人。

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中心班子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抓好区机关家属院的日常管理保障工作。全所同志团结一致，始终坚持主动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在确保机关家属院正常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大家任劳任怨，出色完成了各项紧急抢修任务以及院内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按照年初的工作部署，我们在完成年初既定工作任务的同时，紧急处理了各项突发事件，确保了机关干部职工的正常生活。
1、圆满完成了2016年度冬季供暖保障任务，并积极做好停暖后各家属院内燃气锅炉及供暖系统的全面维护保养，切实将换季保养工作规范做到位，确保锅炉设备性能完好；
2、积极配合碑林区长安路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做好区机关文艺南路家属院拆迁改造的前期相关工作；
3、联系文艺路办事处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占道手续，拆建加固了区机关文艺南路家属院临街年久失修、风化严重、墙体倾斜危险的南侧围墙，消除安全隐患；
4、积极配合碑林区彻底清理整顿了区机关文艺南路、北路两个家属院内私搭乱建、违章建筑、院内及楼梯道间长期乱堆乱放无人认领的废旧杂物,不仅美化了院内环境，也彻底消除了院内各种安全隐患；
5、协调电子城街办、小寨路街办及相关部门清理整顿了区机关太白家属院南门外西半侧路面私装车位锁，长期占用消防通道停放车辆。并将该路段管理主体单位不明确问题上报政府，建议区政府明确该路段管理主体单位，确保该路段长效管理机制落到实处；
6、积极协调配合区建设局及相关部门，推进了区机关翠华路家属院的综合提升改造工作顺利开展；
7、联系大雁塔街办及相关部门入户走访摸底调查，彻底清理整顿了区机关育才路家属院内多年来的违建问题，新建了院内严重倾斜的西侧围墙以及改造维修了院内公共厕所；
8、更换小寨西路家属院严重锈蚀的供暖系统管道、院内下水井盖以及新做了崇德坊家属院锅炉房屋面防水；
9、维修了区机关太白小区2号楼4单元屋面防水。新做了团结坊家属院3号楼1、2单元、4号楼1、3单元、5号楼1、3、4单元楼面局部屋面防水。 
10、积极联系文艺路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出资粉刷了文艺南路家属院楼体外立面。同时，我们积极筹划落实经费组织完成了院内地面的硬化工程，改善了院内的整体环境。

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419.57万元中财政拨款为419.06万元，其他收入（存款利息）0.51万元。同2016年总收入（367.34万元）相比增加了52.23万元，增加了14.22%。主要是财政拨款增拨了以前年度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比2017年预算安排数（406.26元）增加13.31万元，增加了3.27%。主要是人员增加1人追加的人员经费。本年度支出462.74万元。基本支出195.60万元，项目支出267.14万元。基本支出占总支出的42.26%，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57.74%  。工资福利支出168.50万元，占总支出的36.41%；商品和服务支出271.84万元，占总支出的58.7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2.39万元，总支出的4.84%。同2016年总支出数（354.45万元）相比，总支出增加108.29元，增加了30.55%。其中基本支出增长22.86万元，增长了13.23%。主要是补缴了以前年度养老保险好职业年金；项目服务支出增加了85.43万元，增加了47.01%。主要是家属院整改工程增多。年末结转和结余62.44万元。同上年结转数（106.12万元）相比，减少了43.68万元，减少了41.1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62.4，4万元比上年（78.72万元）减少了16.28万元，减少20.68%。这主要消化了上年的存量资金。
 2、本部门2017年收入419.57万元，机关服务223.46万元，事业运行196.11万元。
3、本部门2017年支出462.74万元，机关服务支出267.14万元，事业运行支出195.60万元。
4、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419.06万元；本年财政拨款度支出435.34万元。
5、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435.34万元，人员经费支出190.89万元，公用经费支出4.70万元，项目支出239.74万元。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5.6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90.89万元，公用经费4.70万元。人员经费190.89元中，基本工资53.63万元，津贴补贴17.98万元，奖金13.43万元，伙食补助费4.47万元，绩效工资40.3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27.57万元，职业年金缴费11.03万元；生活补助11.27万元，住房公积金11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12万元；公用经费4.70万元中，办公费0.20万元，培训费1.62万元，工会经费0.1万元，福利费2.78万元。7、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公务接待费支出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5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

公务接待费支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54万元。其中：
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54万元，比上年决算1.94万元少0.40万元减少25.97%。
 8、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08表
部门名称 ：                         2017年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0
	0
	0
	0
	0
	0
	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9、本部门2017年无政府采购支出，并已公开空表。
政府采购决算表
09表
部门名称：                          2017年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采购决算数

	
	
	总计
	财政性资金
	其他资金

	栏次
	1
	2
	3

	合 计
	1
	0
	0
	0

	货 物
	2
	0
	0
	0

	工 程
	3
	0
	0
	0

	服 务
	4
	0
	0
	0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没有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67.14万元。1、基本支出0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2、项目支出267.1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67.1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1辆。2017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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